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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海渔规〔2023〕1 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加强海洋捕捞渔船
组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

沿海各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

村局：

为持续巩固海洋捕捞渔船组织化建设成效，推进渔船管理服

务组织规范化提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福建省

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《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》

等要求，以及农业农村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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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

全生产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

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，全面推进我省海洋捕捞渔船（含捕捞辅助

船，下同）组织化建设，完善渔业基层治理体系，实现政府治理

和渔民自治良性互动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推进建立运转有效、管理服务一体、内生

机制健全的渔船管理服务组织，提升海洋渔船综合治理能力，促

进渔业安全生产和渔业资源养护取得实效。

二、组织建设

（一）强化组织建设

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类型包括渔业企业、渔业合作组织、渔业

社团（协会）、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民委员会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，

以及由渔民自主成立的其他组织形式。每个渔船管理服务组织内

的渔船数量应不少于 3艘。

市、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推动辖区所有在册海洋捕捞渔

船建立或者加入渔船管理服务组织，落实组织的登记造册和动态

调整。渔船归属相关管理组织满一年以上，方可调整到其他组织。

（二）明确组织职责

市、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渔船管理服务组织加强

内部管理制度建设，建立健全专人盯船、编队生产、应急值班等

安全管理工作机制，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和通信设备，实时掌握

组织内渔船生产和安全动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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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船管理服务组织应当强化内部约束，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和

渔业资源养护责任，做到渔船间船东、船长、船员相互承诺、相

互监督、相互制约、相互救助、共担责任，对所属渔船存在违法

违规行为的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三、政策引导
（一）支持渔船管理服务组织统一代办渔船证书年审、渔船

年检、渔业保险、船员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；支持渔船管理服务

组织申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；支持海

洋大中型捕捞渔船公司化经营、法人化管理；对实体运作、管理

规范、运行有序、成效突出的先进典型，渔业互保机构给予奖励。

（二）鼓励渔船管理服务组织拓展服务领域，延伸产业链条，

支持发展从捕捞到冷冻冷藏加工、销售为一体的新型渔船管理服

务组织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政策，推动海洋渔船

组织化建设。近海渔船及船上设施更新改造、减船转产等政府补

助项目，须由所在渔船管理服务组织提出申请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

渔船组织化建设工作，积极向当地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支持，加强

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合力推进。要完善工作专班，建立健全考

核评价机制，强化服务指导，提升渔船组织化建设成效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支持。市、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渔船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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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化建设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，推动建立经费保障制度。

省海洋与渔业局将安排专项资金，对渔船组织化建设成效明显的

市、县给予补助，专项资金应用于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分类指导。对尚未加入组织化管理的渔船，市、

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机构要实施分类指导，加强重点监

管。

（四）深入宣传引导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解

读、宣传，做细做实渔民群众工作，及时化解苗头性问题，确保

渔区渔村安定稳定。要加强宣传报道，以正面典型、生动事例提

升管理实效。

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4年。原《福建省海

洋与渔业局关于加强海洋捕捞渔船组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闽海

渔规〔2022〕4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

2023年 1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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